
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
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羅聖堡

［摘　要］　清儒抬舉虞氏《易》之研究觀點，部分異於歷史實際。本文選取虞氏《易》即孟氏《易》之提法，

虞氏卦變説的淵源，與京房、虞翻納甲説之異同等三項議題，再作考證與比較研究。透過《説文解字》《經典釋

文》與《古易音訓》所存異文之比對可知：虞氏《易》有綜合他家與改讀成分。虞氏卦變則以孟氏卦氣之消息思

想爲主，綜合荀爽卦變之陰陽升降與《乾》《坤》互之的原則，再以消息涵義吸收《參同契》的月體納甲説，將兩漢

流行之卦氣思想，具體應用於經典詮釋。此外，虞翻《周易注》雖有京房易説之跡，但從術語應用及内在思想的

比較可知：虞氏《易》有别於京氏《易》，另成一種系統性學説。

［關鍵詞］　孟喜；京房；荀爽；卦氣

［作者簡介］　羅聖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一、引　　言

虞翻（１６４—２３３左右在世），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東漢、三國時期吴國易學家。①《隋書·經

籍志》傳述其有《周易注》《周易日月變例》《周易集林律曆》《易律曆》等易學論著，參照《通志·

藝文略》《文獻通考》與《宋史·藝文志》，南宋尚存《周易注》與《周易集林律曆》，至於元代則僅

① 虞翻於孫權稱帝前一年（２２１）貶至交州。裴松之注《三國志》引《江表傳》提到吴國遠征遼東戰敗之後，孫
權召令虞翻發遣還都，《江表傳》云：“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使兒子仕
宦。會翻已終。”此事約爲吴嘉禾二年（２３３）。又《三國志》虞翻本傳云其“年七十卒”。綜合上述二條資
料，學者普遍將虞翻生卒年繫於漢桓帝延熹七年至吴嘉禾二年（１６４—２３３）。不過，虞翻曾孫虞預所著之
《會稽典録》，稱虞翻之子虞汜生於南海，“年十六，父卒”，若虞氏家族傳述無誤，虞翻卒年可能晚於嘉禾五
年（２３６）。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香港中華書局１９７１年版，卷五七，第１３２４、１３２７頁。關於虞翻
生卒年問題之文獻回顧，參考楊淑瓊：《虞翻易學研究———以卦變和旁通爲中心的展開》，花木蘭文化

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１２頁。



見《律曆》，①據此現象來作推論，虞翻的《周易注》，大約亡佚於宋、元之際。

宋迄清初學者多取虞《注》備爲一説，或引之以自鑄新義，②並不特别尊崇虞翻易學，黄宗

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顧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等清初大儒，更有相當嚴厲的批

評。③然而，自惠棟（１６９７—１７５８）編輯《漢易學》以降，清儒開始自《周易集解》（以下簡稱《集

解》）輯佚虞《注》，進行注解、申述等研究工作，虞氏《易》的地位逐步攀升，光是以虞氏爲名的論

著專書，就高達１３種以上。④配合出土文獻之相關資料，這股風潮延續至今，學者或將虞氏

《易》説上溯至商、周之際。⑤這種抬舉虞氏《易》的研究觀點，皆與惠棟提出之易學史觀有所關

聯。首先，惠氏提倡“漢人通經有家法”的觀念，蒐集漢儒訓釋來申述儒家經典，並以《周易》作

爲重整學界及重振經學之始。⑥張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依循其基本觀念，進而深入虞氏《易》，他

指出：文獻可考之漢易學家，以虞翻《周易注》的資料最多，⑦若欲探求兩漢甚至是先秦易學，重

視虞氏《易》有其資料上的客觀理由。

復次，清儒認爲虞翻雖爲東漢、三國時人，但其家法、師法可上溯至於西漢時期。惠棟蒐集

《京氏易傳》《易緯》《參同契》《周易集解》《五經正義》、律曆、史籍與朱震（１０９７—１１６４）論著所存

兩漢、魏、晉經師遺説，整理漢《易》可考之五家學説，其所羅列之順序爲：⑧

９３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見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１９７３年版，卷三二，第９０９、９１１、９３２、９３５、９９８、１０００、１０３３、

１０３４、１０５８頁。鄭樵，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版，下册，第１４５１、１４５７、１４７５、

１６７８、１７３８頁。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新文豐１９８６年版，下册，《經籍考》，卷三五，第８３８頁；卷
四七，第１０８８頁。脱脱等撰：《宋史》，中華書局１９７７年版，卷二○六，第５２３８頁。按：《通志》《文獻通考》

稱“律歷”，本文皆稱“律曆”。

如毛奇齡《推易始末》以虞翻卦變説爲個人提出推移説的根據之一。相關研究請參考林忠軍：《毛奇齡“推
移”説與清代漢易復興》，《易學源流與現代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５—２２０頁。

如顧炎武云：“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兑》，
‘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

而《易》之大指荒矣。”見顧炎武：《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録》，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卷一，第４—５頁。黄
宗羲撰，鄭萬耕點校：《易學象數論》，中華書局２０１０年版，卷二，第６９頁。王夫之：《周易外傳》，岳麓書社

１９９６年版，《船山全書》第１册，卷六，第１０３９頁。

注解方面有：（１）張惠言《周易虞氏義》、（２）曾釗《周易虞氏義箋》、（３）李翊灼《周易虞氏易箋訂》、（４）紀磊
《虞氏易義補注》；專著方面有：（５）張惠言《周易虞氏消息》、（６）《虞氏易候》、（７）《虞氏易禮》、（８）《虞氏易
事》、（９）《虞氏易言》、（１０）紀磊《虞氏逸象考證》、（１１）李鋭《周易虞氏略例》、（１２）方申《虞氏逸象匯編》、
（１３）胡祥麟《虞氏易消息圖説》。若加上惠棟《周易述》與江藩、李林松的《周易述補》，則多達１６種。

如劉彬：《“月體納甲”説考》，收入《帛書〈要〉篇校釋》，光明日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６—２２３頁。

惠棟：《九經古義》，藝文印書館１９６６年版，影印乾隆年間《貸園叢書》本，述首，第１頁。另參考張素卿：
《“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念———惠棟經學管窺》，林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２００３年版，上册，第２８７—２８８頁。

張惠言，黄立新點校：《周易虞氏義序》，《茗柯文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二編卷上，第３８頁。

惠棟撰，鄭萬耕點校：《易漢學》，附録於《周易述》，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版，下册。



孟喜、虞翻、京房、鄭玄、荀爽

若照學者的生卒年次序，此五家順序應爲：孟喜（生卒年不详，漢宣帝時人）、京房（前７７—前

３７）、鄭玄（１２７—２００）、荀爽（１２８—１９０）、虞翻，但虞翻上《周易注》奏云：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

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①

其五世家傳孟氏《易》，故惠棟將虞翻提前至於孟喜之後、京房之前。②配合“漢人通經有家法”

的觀念，孟喜、虞翻兩人之間，雖然跨越兩百多年，清儒多謂虞氏仍有嚴守家法、師法的可能性。

《史記》《漢書》傳述的西漢易學師承，又可勾勒一條由孟喜上溯至先秦孔門之系譜淵源。③孟

喜、虞翻之傳承脈絡，是清儒追溯先秦、兩漢易學師法、家法的較早資料。另一方面，虞翻身爲

漢《易》殿軍，亦可視爲一種優勢，張惠言强調：虞翻曾考馬融（７９—１６６）、鄭玄、荀爽、宋衷（生卒

年不详，漢獻帝時人）等人注解之是非，虞《注》理當後出轉精。④綜合以上，清儒抬舉虞翻的漢

《易》研究，除了資料數量的客觀理由，更有師承較早又後出轉精的雙重價值，此爲清儒重視虞

氏《易》的主觀因素。

清儒抬舉虞氏《易》之主觀因素，亦反映於輯佚之上。馬國翰（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輯《周易孟氏章

句》云：

翻《表》云世傳孟氏《易》，兹凡虞氏《易》字與今《易》異者並輯入。⑤

在相信虞翻自述與嚴守家法、師法的觀念之下，馬國翰將虞翻《周易注》異文，等同於孟氏《易》

經文，但這是否爲歷史實際，似有值得商榷的餘地。檢討清儒抬舉虞氏《易》的主、客觀因素，關

於孟、虞易學之系譜問題，先從《易》説來作比較：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有陰陽消息、四正卦合

卦氣説、十二月卦等卦氣説。據《新唐書》唐僧一行（６８３—７２７）所述，曆法常見卦氣説，有孟喜、

０４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　第二十二輯

①

②

③

④

⑤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七，第１３２２頁。

惠棟：《易漢學》，附録於《周易述》下册，卷三，第５６８頁。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七，第１３２２頁。

如裴占榮：《虞仲翔先生年譜》，《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７卷第１號（１９３４年２月），第５１０４頁。

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序》，《茗柯文編》，二編卷上，第３８頁。

馬國翰輯：《周易孟氏章句》，《玉函山房輯佚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影印光緒九年嫏嬛仙館本，

卷上，第３頁下。



京房兩種説法，孟、京卦氣大體相同，唯孟氏以《坎》《震》《離》《兑》四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餘

六十卦分一年各值六日七分，京氏同用六十四卦，縮短《頤》《晉》《井》《大畜》值日時間，以四正

卦爲二至、二分之首，各值八十分之七十三日，此法成爲東漢以後的卦氣通説。①不過，《新唐

書》記載的卦氣表，卻分四正卦與六十卦，該表採用的是孟氏卦氣。對照《集解》所存虞《注》，其

《易》卦值月皆同《新唐書》卦氣表，②至於四正卦部分，有云《震》二月、《兑》八月。③京氏四正卦

值日不足一日，虞氏以《震》《兑》代表一個月，同於孟氏四正卦合卦氣説，但這是否可爲孟、虞系

譜之證據？由於今存《孟氏章句》資料太少，卦氣説又爲漢《易》通説，虞氏家傳孟氏《易》的説

法，需另覓他法來辨析檢驗。

至於虞氏《易》爲集大成説，根據《漢書》的記載，孟喜詐稱其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於其

師田王孫（生卒年不详，約爲漢武帝時人），其争立博士之初，宣帝曾以改師法爲由而暫緩此

事。④學者初次争立孟氏《易》博士失敗之因，在於孟喜詐稱師法的個人因素，但從最終結果可

知：官方允許增益師法，這種守師法又吸收當代學風而改師法者，是漢代經師立足學界的主要

方式，⑤此爲虞翻上《周易注》之學術背景。另一方面，虞氏家傳孟氏《易》事僅爲《虞翻别傳》的

部分内容，其中尚有大段批評當代《易》説之語。⑥虞翻云：

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⑦

劉玉建曾摘録分析今存虞《注》對於“俗儒、俗説”的批評，内容遍及京、馬、鄭、荀、宋等兩漢

１４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⑦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１９７５年版，《曆》三上，卷二七上，第５９８—５９９頁；《曆》四上，卷二八上，

第６４０—６４２頁。

如《益》正月、《夬》三月、《姤》五月、《井》五月、《遯》六月、《損》七月、《巽》八月、《坤》十月、《中孚》《復》十一
月等。見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版，卷五，第３５７頁；

卷四，第２９４頁；卷六，第４０２—４０３、４３５頁；卷八，第５７０頁；卷十，第６９７頁。

同前注，卷五，第３７５頁。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１册，《儒林傳》第五八，第５４２５頁。

按：神爵三年（前５９）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與穀梁《春秋》博士。又劉歆
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
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據此，神爵三年立
梁丘《易》以前，宣帝已立孟氏《易》博士。見《漢書補注》，第１册，《宣帝紀》第八，第３８１頁；《楚元王傳》第
六，第３３１０頁。

參考葉國良：《師法家法與守學改學———漢代經學史的一個側面考察》：《經學側論》，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２—２３３頁。郜積意：《宣、章二帝與兩漢章句學的興衰》，《漢學研究》第２５卷第１期（２００７
年６月），第７３—７４頁。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七，第１３２２頁。



經師。①對於兩漢經師的注解、詮釋，虞翻實有調整之意，並非單純接受的集大成者。

參考清儒對於虞氏象義的研究，方申（１７８７—１８４０）《虞氏易象彙編》將今存虞《注》可推演

出易象者，分析爲１２８７則；他又將先秦、兩漢文獻可供解釋八卦之象者，編輯整理爲《諸家易象

别録》；漢《易》經師引述《説卦傳》者，輯録爲《周易卦象集證》，方氏易著有工具書性質，可以確

定虞氏象義與兩漢以前相關資料互見、異同、有無等狀況。②另據紀磊（生卒年不详，《周易消

息》自序署於同治元年〔１８６２〕）《虞氏逸象攷正》《虞氏逸象攷正續纂》的分析，紀磊接受惠棟的

提法，虞氏象義多從《易傳》解釋推演而來，但他特别指出：虞氏象義有未合《周易》經傳之處。③

綜合方、紀二人的《易》象研究，已可知道虞氏象義部分内容有其淵源，部分内容應爲虞氏自家

或個人詮釋。事實上，惠棟也注意到虞氏《易》與他家《易》説的相似之處，《易漢學》釋荀爽“乾

升坤降”時提道：“慈明之説有合于古之占法，故仲翔注《易》亦與之同”，歸納納甲説時，又將虞、

京之説歸併爲一，④此類説法成爲乾嘉迄今漢代易學史研究的通説，⑤然而，論説成立之根據何

在？實有詳加檢證的空間。有鑑於此，本文再以異文爲切入點，佐以卦變、納甲相關説法，從經

文、《易》説兩種層次，分析虞氏《易》的易學史定位。

二、從《周易》異文論虞氏《易》與孟氏《易》之關係

漢代經師以異文争起家，⑥各家所傳典籍異文，有師法、家法的代表涵義，孟喜、虞翻的系

譜關係，可由異文來作檢證。唐陸德明（５５６—６２７）《經典釋文》與宋吕祖謙（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古易

音訓》引晁説之（１０５９—１１２９）校語，尚存孟喜、京房、馬融、鄭玄、荀爽、虞翻等漢《易》六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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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劉玉建：《論虞翻易學批評》，劉大鈞主編：《象數易學研究》第１輯，齊魯書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０—１２８頁。

詳見方申：《方氏易學五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續修四庫全書》第３０册影印清光緒十四年南菁
書院叢書本。

紀磊：《虞氏逸象攷正》，上海書店１９９４年版，《叢書集成續編》第３册影印民國十二年《吴興叢書》本，第

１—２、７—８、１０上、１１—１２、１３下、１５上、１９—２０上、２２下—２４上、２５上、２９上、３０、３６、３８下、３９頁下。
《虞氏逸象攷正續纂》（前揭書），第３、９下、１５頁下。

惠棟：《易漢學》，附録於《周易述》下册，卷七，第６２１頁；卷三，第５５５—５６４頁。

參考高懷民：《兩漢易學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頁。朱伯崑：《易學哲學史》，藍
燈文化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３８頁。廖名春等：《易學研究史》，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８頁。按：此章作者
爲康學偉。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齊魯書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１５頁。

龔自珍：《古史鉤沈論》三，《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５頁。按：本文採取廣義的角度
看待異文，家法異文、古今字皆在考量的範圍之内。關於異文的定義問題參考徐富昌：《簡帛典籍異文側
探》，國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１３頁。



異文。統計二書之孟、虞異文，孟氏《易》異文共２３組字例，虞氏《易》異文共４９組字例，兩者之

間的共同字例有：“失得、矢得”（前者爲傳世本、後者爲孟氏《易》和虞氏《易》的共同異文）、“象

也者像也、象也者象也”、“列其夤、裂其夤”、“其茀、其髴”等４例，①孟、虞異文的相同處，占孟

氏《易》異文１７％、虞氏《易》異文８％。再將孟氏《易》異文與虞《注》串講可推知經文之處來作

比較，今存孟氏《易》異文２３組字例當中，有１０組字例彼此相異，占孟氏《易》異文４３％。這１０

組字例爲：（１）“陰疑、陰凝”（前者爲孟氏《易》、後者爲虞氏《易》）、（２）“俠、頰”、（３）“齊、晉”、

（４）“恎、窒”、（５）“浴、欲”、（６）“包、苞”、（７）“日中則稷、日中則昃”、（８）“日中見主、日中見斗”、

（９）“窒其無人、（闃）〔闅〕其無人”、（１０）“退然、隤然”。②從今存孟氏《易》異文與虞《注》經文之

比較可知，兩者經文有所異同，孟、虞之間的系譜關係，並非毫無損益的直接繼承。

分析上述１０組字例，孟氏《易》《晉》卦作“齊”，取“躋”之進義作爲卦名，③“齊、晉”二字不

同但意義可通。“俠、頰”、“恎、窒”、“浴、欲”、“包、苞”、“退然、隤然”可以通假；④又定公十五年

《春秋左傳》《公羊傳》經文“日下昃”一句，《穀梁傳》作“日下稷”，⑤“稷、昃”上古音關係密切（稷

爲《廣韻》精職三等開口、昃爲莊職三等開口，董同龢系統上古擬音爲＊ｔｓｋ、＊ｔｓｊｋ）亦可通假，

通假字占孟氏《易》與虞氏《易》經文差異的大多數。而“主、斗”二字，對照楚簡、帛書《周易》可

知，孟喜可能將“斗”字换成“主”字，⑥虞翻則依然作“斗”（北斗七星）。“窒其無人、闃其無人”，

今《説文》“闃”字爲大徐本新附字，訓爲“静”，另有“闅”字爲“低目視”義；⑦虞氏《易》異文“闃其

無人”之“闃”字，應爲“闅”之“低目視”義，⑧但虞《注》卻將“闃”字訓“空”，又魏晉六朝人有將

“窒”字寫作“空”字，“窒”字或有“空”義（窒訓塞，錢大昕以反訓解釋窒字爲何有空義），⑨孟、虞

此處經文有别，但虞《注》訓義可能來自於孟氏《易》的異文字義。“疑、凝”二字雖可通假，但《集

３４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１４上、２８頁下。吕祖謙撰，宋咸熙輯：《古易音訓》，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版，《續修四庫全書》第２册影印清光緒十年黎庶昌日本東京使暑刻《古逸叢書》本，卷上，第１９頁下。

以上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２下、１３上、１４上、１６上、１７上、２１下、２７頁下。

參考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中華書局１９５３年版，卷五，第１５０頁。李富孫：《易經異文釋》，漢京文化

１９８０年版，《皇清經解續編》重編本第１册，卷三，第４頁下。

參考張惠言：《易義别録》，收入《張惠言易學十書》，廣文書局１９７７年版，影印《皇清經解》本，下册，卷一，

第２、４頁上。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版，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阮
刻本，卷五六，第１９頁下。何休注，舊題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前揭書），卷二六，第１９頁下。范甯
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前揭書），卷十九，第１８頁上。

丁四新：《楚竹簡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４４頁。

許慎撰，徐鉉校訂：《説文解字》，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４年版，《續古逸叢書》第１册影印日本岩崎氏静
嘉堂宋刻本，卷十二上，第３頁下；卷四上，第１頁上。

參考惠棟：《九經古義》，卷二，第１頁下。

以上見李富孫：《易經異文釋》，卷四，第１１頁。



解》云：①

孟喜曰：陰乃上薄，疑似於陽，必與陽戰也。

虞翻曰：謂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

孟氏《易》同傳世本作“疑”，讀爲“疑似”；虞氏《易》作“凝”字，讀爲“凝聚”，此有内容上的實質差

異。歸納上述異同分析，今存孟、虞經文１０處差異當中，有６組字例屬於“字異義同”的通假

字，有３組字例可能爲“字異義通”的引申關係（如主、斗之别，可從北斗七星各自所主之事物，

與運於中央控馭四方的觀念來作比附）②，另有１組字例並非通假，有“字義皆異”的内容差異。

就此推論孟氏《易》與虞氏《易》經文之異同，其經文用字差異頗多，但差異部分的經文字義多可

通同，兩者之間的差異，屬於字異義通又同中有異。

今存兩漢文獻當中，學者稱引孟氏《易》者，尚有許慎（３０—１２４）《説文解字》（以下簡稱《説

文》）可與虞翻《周易注》來作比較。許慎自《敘》曾交待其徵引諸經文字、訓釋的來源，他説：

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③

利用四家《詩》、三《禮》、三《傳》檢覆《説文》引經，《説文》引《春秋傳》共１８１句，有３字來自於

《公羊傳》；④《説文》所稱“周禮”，包含漢代學者對周代禮制之理解，並非全是《周禮》一書。⑤《説

文》引《詩》的部分，則與許慎自《敘》有較大差距。統計馬宗霍（１８９７—１９７６）的分析，《説文》引

《詩》約５６０句，有１字明稱《魯詩》、１字明稱《韓詩》，約有１５１字（包含“當作”之字）可能來自

於三家《詩》，⑥《毛詩》部分亦多異文。⑦由於學者多將《説文》引《詩》未見今《毛詩》者，直接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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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二，第９３、６９頁。

如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瑤光，各主天、地、人、時、音、律、星，又主天、地、火、水、土、木、金，分
野主秦、楚、梁、吴、燕、趙、齊，各星又有政治、人事方面的引申。詳見江曉原：《歷史上的星占學》，上海科
技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２３—３２６頁。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十五上，第２４頁。按：關於此處所稱古文，本文參考高明的解釋，將
“皆古文也”與《論語》《孝經》讀爲一句。見黄永武：《許慎之經學》，學生書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２—２３頁。

詳見馬宗霍：《説文解字引經攷》，學生書局１９７１年版，第９４７—９４９頁。

參考黄慧芬：《〈説文解字〉與鄭玄〈周禮注〉引〈周易〉異文之比勘———兼論東漢〈周禮〉學説的發展》，《中國
文哲研究通訊》第２７卷第１期（２０１７年３月），第１８７—１９３頁。

馬宗霍：《説文解字引經攷》，第２８５—６５２頁。

根據陳寄川的統計分析，《説文》引《毛詩》所見異文約有２９０組字，其中約有１９０組字屬於通假字。見陳
氏：《〈説文解字〉引〈詩〉考異》，花木蘭文化２００８年版，頁１９９—２００。



爲三家《詩》異文，上述《説文》引三家《詩》數據，屬於偏向三家的概估值，然而在此概估之下，

《説文》引《詩》仍以《毛詩》最多，約佔７３％。檢覆《説文》引《詩》《周禮》、三《傳》的實際狀況，

《説文》引經兼存他家學説，但自《敘》所稱引經來源，仍佔全體當中的大多數。職是之故，本文

視《説文》引《易》文字以孟氏《易》爲主，再與虞《注》經文來作比較。

《説文》引《易》異文有３８句，《集解》所存虞《注》引經之處，尚可對照２８句，兹先依照《説

文》、虞《注》與傳世本《周易》的順序，將相關字例製成簡表（詳表見附録）整理如下：

表１　許慎《説文解字》引《易》異文、虞翻《周易注》、今字比較簡表

１ 禔、祇、祇 １６ 觢、、掣 ３１ 斐、蔚、蔚

２ 艸、草、草 １７ 顨、巽、巽 ３２ 驙、班、班

３ 、麗、麗 １８ 虩、愬、愬 ３３ 黷、？、瀆

４ 地、土、土 １９ 隺、確、確 ３４ 壹、？、絪緼

５ 、服、服 ２０ ／、？、柝 ３５ 、？、允

６ 僮、童、童 ２１ 榰、震、振 ３６ 虙羲、庖犧、包犧

７ 告、牯、牯 ２２ 、臲卼、臲卼 ３７ 忼、？、亢

８ 吝／遴、吝、吝 ２３ 旳、的、的 ３８ 涕、血、血

９ 、祀、已 ２４ 、晉、晉 ３９ 巟、荒、荒

１０ 、？、越 ２５ 、？、昃 ４０ 抍、拯、拯

１１ 孰、？、亨 ２６ 暵、？、熯 ４１ 需、繻、繻

１２ 、恤、恤 ２７ 離、？、火 ４２ 、袽、袽

１３ 厲／夤、厲、厲 ２８ 寷、豐、豐 ４３ 輿、車、輿

１４ 、？、胏 ２９ 、兩、兩 ４４ 脱、説、説

１５ 、劓、劓 ３０ 、艮、艮 ４５ 輹、腹、輹

上表使用的《集解》版本，爲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朱睦（１５１８—１５８７）聚樂堂刊本。析論《説

文》引《易》與虞《注》經文的文字差異，第８、１３、２０組字例《説文》二見，如釋“”字引《易》同傳

世本作“夕惕若厲”，釋“夤”字引作“夕惕若夤”，①此類異文或爲兼存他家的痕跡。而《大畜》九

二“輿説輹”一句，《説文》作“輿脱輹”，虞《注》作“車説腹”，又云：“腹，或作輹”，②根據此例來作

推論：虞氏《易》採用“腹”，但虞翻也看過作“輹”的本子。

５４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許慎撰，徐鉉校訂：《説文解字》，卷四下，第４頁上；卷七上，第５頁上。

許慎：《説文解字》，卷十四上，第７頁上。李鼎祚：《周易集解》，明嘉靖三十六年朱睦聚樂堂刊本，約公
元１６世紀，卷六，第１５頁下。



第１、３、４、７、３９組字例，惠棟校勘之雅雨堂本《集解》，《虞》注用字同《説文》引《易》異

文。①雅雨堂本爲惠棟稱其參校宋本的校勘成果，但因惠氏《九經古義》與《周易述》有改經之

嫌，雅雨堂本又未出校記，此類文字屬惠棟私改，或是真爲宋本原貌，因未見宋本可供檢覆，晚

清以來懷疑者多。②參考《經典釋文》與《古易音訓》記載唐、宋所存漢《易》經師《易》注異文，確

實有些虞《注》經文，在流傳當中被改成傳世本《易》文。今《經典釋文》記載虞氏《易》異文約有：

“晢、折”（前者爲當時通行本、後者爲陸德明所見異文）、“簪、臧”、“輔、”、“包、苞”、“誨、悔”、

“冶容、野言”、“天地之文、天地之爻”、“貢、工”、“洗心、先心”等９組字例；《古易音訓》約有：

“荒、巟”（前者爲當時通行本、後者爲晁説之多見異文）、“亨、享”、“渥、剭”、“沬、昧”等４組字

例，聚樂堂本《集解》虞《注》已同傳世本《易》文。③不過，總計《經典釋文》與《古易音訓》，虞氏

《易》異文共４９組字例，明代以前改同傳世本《易》文者約有１３組字例，佔虞氏《易》異文的

２６％，後人改同的部分少於三成。進而分析表３字例，《説文》引《易》異文，與聚樂堂本《集解》

虞《注》無一字相同；若是採用雅雨堂本，兩者之間的相同程度亦僅有１０％。無論是聚樂堂本

或雅雨堂本，《説文》引《易》異文與虞《注》經文有顯著差異。綜合以上數據分析，大致可以保守

推論：許慎、虞翻皆稱其《易》來自孟氏《易》，但從許慎至於虞翻的百餘年間，孟氏《易》經文已産

生差異。

另一方面，陸德明與晁説之校定當時的通行本時，皆視孟喜、京房、馬融、鄭玄、荀爽、虞翻、

王弼等七家經文爲彼此不同的本子。虞翻看過京、馬、鄭、荀諸本，傳世本《豫》九四：“由豫，大

有得，勿疑，朋盍簪”一句，《經典釋文》出“簪”字，云：

鄭云：速也。……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叢

合也。④

《集解》引虞翻曰：

由，自從也。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群陰也。《坎》疑，故“勿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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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第５頁上；卷六，第１６下、３６上、３８頁上。

關於清儒批評惠棟私改與《集解》版本的文獻問題，參考谷繼明：《論李鼎祚〈周易集解〉的流傳》，《周易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４７—４９頁。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６下、７上、１３上、１７上、２６下、２７頁上。吕祖謙撰：《古易音訓》，卷上，第４
上、５上、１７頁上。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頁５上、２４上、２６頁下；卷五，第６頁上；卷七，第６頁上；卷
十，第２１頁上；卷十一，第１８頁上；卷十三，第３１頁下；卷十四，第１２下、１３上、１８頁上。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７頁上。



《小畜》《兑》朋。盍，合也。《坤》“盍”。戠，聚會也。《坎》聚，《坤》衆。衆陰竝應，

故“朋盍戠”。“戠”，舊讀作“撍”、作“宗”也。①

京房作“撍”，“撍”字《廣韻》訓“速”，鄭玄“簪”字義同，馬融作“臧”暫且不明。②先據上述資料可

知：虞翻看過京房“朋盍撍”、荀爽“朋盍宗”二種“舊讀”，而虞氏《易》“朋盍戠”異文，是孟氏《易》

原本如此，或爲虞氏識讀字義，其實兼含二種可能。此外，虞氏《易》的異文字義，常有利於象數

方面的解釋，如“戠”字“聚”義，可以配合《豫》（棷）内卦《坤》之三陰，而數陰宗一陽之“宗”義，亦

可包含在“盍”、“戠”組成的“合聚”義。以下再舉“茀、髴”、“列、裂”；“龍、駹”、“旉、專”、“狗、拘”

等５處異文，析論虞《注》經文相對於“舊讀”之處的異文問題。

１．“茀、髴”、“列其夤，厲薰心；裂其夤，厲閽心”

傳世本《既濟》六二“婦喪其茀”，《集解》引虞翻曰：

茀、（髮）〔髴〕，謂（鬢）〔鬒〕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坎》玄雲，故稱“（髮）〔髴〕”，

《詩》曰“鬒髮如雲”。……“（髮）〔髴〕”，或作“茀”。俗説以“（髮）〔髴〕”婦人蔽膝之“茀”，

非也。③

虞《注》此處異文甚多。首先確定虞氏《易》經文，《古易音訓》云：

晁氏曰：孟、一行、虞亦作“髴”。④

陸德明云《子夏傳》作“髴”，⑤晁説之云孟喜、唐僧一行、虞翻亦作“髴”字。虞翻的《周易注》，確

實有與孟氏《易》異文相同之處。其次，聚樂堂本“茀髮謂鬢髮也”的“茀”字，與“故稱髮”、“髮或

作茀”、“俗説以髮”的三個“髮”字，雅雨堂本皆作“髴”字；“謂鬢髮”的“鬢”字，雅雨堂本作“鬒”

７４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③

④

⑤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三，第２０７頁。

以上見李威熊：《馬融之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１７頁。按：

李氏推測馬融作“臧”亦爲“撍、簪”之假借，但“臧”爲《廣韻》精唐一等字，“簪”爲莊侵三等字，“臧”與“撍、

簪”字音有異。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第２４頁。按：此處引文根據聚樂堂本。雅雨堂本見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
《無求備齋易經集成》本，卷十二，第１８頁上。《纂疏》見卷七，第５２９頁。

吕祖謙：《古易音訓》，卷上，第１９頁下。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２４頁上。



字。①“故稱髮”爲標示經文之文例，由於確定虞氏《易》經文作“髴”，聚樂堂本的“髮”字爲錯字；

另從虞《注》引《詩》“鬒髮如雲”爲證可知，“鬢”字亦爲錯字。不過，“茀（髮）〔髴〕謂（鬢）〔鬒〕髮

也”的“茀”字，《注》文後云“一名婦人之首飾”；馬融《周易傳》作“茀”，釋爲“首飾”，②故此處

“茀”字應該無誤。若上述校勘、推論無誤，虞氏《易》經文作“髴”，《注》文出“茀”字的現象，應爲

虞氏將當時通行的“茀”字，與孟氏《易》“髴”字釋爲同義，故本文將“茀髮謂鬢髮也”讀作“茀、

（髮）〔髴〕，謂（鬢）〔鬒〕髮也”。相較於馬融訓“茀”爲“首飾”、俗説釋爲“蔽膝”、鄭玄釋爲“車蔽”

諸義，③虞《注》使用孟氏《易》異文“髴”之“鬒髮”黑髮義，可以配合《既濟》（椶）外卦《坎》爲玄雲

之虞氏象義，其經文字義與象數釋義的關係更爲緊密。

虞氏《易》有直取孟氏《易》處，亦有兼取、綜合他家之處。傳世本《艮》九三：“列其夤，厲薰

心”一句，《集解》引虞翻曰：

夤，脊肉。《艮》背，《坎》脊；《艮》手，《震》起《艮》止，故“裂其夤”。《坎》心。

厲，危也。《艮》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字，馬因言熏

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勳）〔動〕”，或誤作“（動）〔勳〕”，皆

非也。④

《經典釋文》出“夤”、“薰”二字，舉出馬融、鄭玄、荀爽之訓詁，《古易音訓》再出“列”、“夤”、“薰”

三字，詳列諸家異文，其引晁氏曰：

孟氏、京、一行作“裂”。

鄭本作“”。……荀作“腎”，云互體有《坎》，《坎》腎。孟、京、一行作“”。

虞作“閽”，……〔虞翻曰〕荀氏以“薰”“動”，或誤作“勳”，皆非也。⑤

從晁説之接連出孟、京、鄭、荀、虞諸本異文來作推測，此句經文諸家各異。傳世本“裂其夤”一

語，晁氏所見之孟氏《易》異文，可復原爲“裂其”，馬融《傳》爲“列其夤”，虞《注》經文爲“裂其

夤”。虞氏《易》同孟氏作“裂”，同馬融作“夤”，又獨異爲“閽”。“夤”、“”、“”三字，晁氏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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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

④

⑤

李鼎祚：《周易集解》雅雨堂本，卷十二，第１８頁上。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２４頁上。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第３２頁。按：此處引文根據聚樂堂本。雅雨堂本見卷十，第２３下—２４頁上。
《纂疏》見卷六，第４６２頁。

以上見吕祖謙：《古易音訓》，卷上，第１６頁上。



其字音相近（夤有寅聲，夤爲《廣韻》以真三等開口，爲澄軫三等開口，寅爲以脂三等開口），詞

義應通馬融訓“夤”爲“夾脊肉”。①若從字義來作考量，《説文》訓“”爲“瘢”之傷疤義，“”通

“”之“脊肉”義爲别義。由於“”有二義，孟、京“裂其”異文可能有二種意義，傷疤義與傳

世本義異，别義則與傳世本義同。虞氏從孟氏《易》作“裂”字，但不從其“”字，或因《艮》（椨）

卦彖辭云“艮其背”，又九三居内、外卦之間，取“夤”之“夾脊”義，較合《艮》卦彖辭與九三爻象。

至於傳世本“厲薰心”一語，虞《注》“古閽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之句義，《集解》尚存２處相

關文例：傳世本《晉》六五“失得”，虞氏《易》作“矢”，《注》云“矢，古誓字”；《繫辭傳·下》“不封不

樹”，《注》云“封，古窆字”，②上述２例爲虞《注》對於古今字的解釋，本文據此保守推論：“閽”爲

虞氏對於古今字的理解，③與對馬融、荀爽所見古字識讀、訓義之分析。④“閽、熏”之間可以通

假，先秦、兩漢古書“熏、勳、動”三字常相亂，漢武帝設光禄勳以後，又以“勳”字借代“閽、熏”二

字，“閽”與“熏、勳”亦有古今字的關係。⑤因此，虞翻認爲馬、荀所見古字，應爲“閽”字的假借，

更重要的，《説卦傳》有《艮》爲“閽寺”之象，“閽”字有利於經、傳之間的象數詮釋。再從象數詮

釋來作思考，《艮》九三與上、下爻互體爲《坎》，馬融識讀古字的“熏灼”義，不易配合《坎》水之

象，故虞翻讀作“熏”所假借的“閽”字。《説卦傳》云《坎》爲“心”、爲“盜”，“厲閽心”一語，可詮釋

爲盜賊驚動守門人所起的危厲之心。姑且不論此串講、詮釋的曲折之處，藉由虞氏《易》“裂作

夤，厲閽心”的異文可知，虞氏對於孟氏《易》經文亦有取捨，經文與《説卦傳》易象之間能否配

合，是選取經文的一大考量。

２．“龍、駹”、“旉、專”、“狗、拘”

傳世本《説卦傳》《震》“爲龍”、“爲旉”、《艮》“爲狗”之語，《集解》云：

駹，蒼色。《震》東方，故“駹”。舊讀作“龍”，上已“龍”，非也。……陽在初隱静，

未出觸《坤》，故專。則《乾》，静也。專，延叔堅〔延篤（？—１６７）〕説，以“專”“旉”，大布，

非也。此上虞義者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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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⑤

⑥

以上見吕祖謙：《古易音訓》，卷上，第１６頁上。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五，第３４２頁；卷九，第６３１頁。

古今字實爲異文産生的成因之一。見徐富昌：《簡帛典籍異文側探》，第３６—４１頁。
《説文》“閽”字段玉裁注：“古‘閽’與‘勳’音同。《易》‘厲閽心’，馬作‘熏’，荀以‘熏’爲‘勳’而易爲‘動’。

漢‘光禄勳，卿一人’（見《後漢書》），胡廣曰：‘勳猶閽也，主殿宫門户之職。’”段氏將虞《注》“古閽作熏
字，馬因言熏灼其心”一句，視爲馬融《傳》的經文用字，又進一步視虞《注》經文作“閽”，爲馬《傳》之前的
古本。見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十二上，第１４頁上。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十，第７０７頁。



指屈伸制物，故“拘”。拘，舊作“狗”，上已“狗”，字之誤。①

從虞《注》判斷字誤之語可知：《傳》文“龍、駹”、“旉、專”、“狗、拘”三處文字，當時存有識讀問題。

在孔子作《易傳》的前提之下，《傳》文當爲一人所作，《説卦傳》不應有重複或是散見之處。然

而，《説卦傳》二見《震》“爲龍”、《艮》“爲狗”，虞翻以第二次出現的“龍”字、“狗”字爲錯字，其舊

讀作“龍”、“狗”，新讀爲“駹”、“拘”者，當爲虞氏家傳或虞翻個人的識讀判斷。此外，讀《艮》“爲

拘”者，可以引申《艮》“爲手”的意義；又《隨》（棸）上六“拘係之”語，虞《注》釋外卦旁通爲《艮》，

如此一來，《易經》爻辭“拘係之”與《説卦傳》《艮》“爲手”、“爲拘”可互相配合，加强其象數解釋

的合理性。至於《説卦傳》《震》“爲旉”處，延篤訓“旉”爲“布”，然而，若視《震》爲“布”，又與前章

《坤》“爲布”處象義重複。在不應重複的考量之下，虞氏認爲“旉”字爲“專”字之誤，而《震》“爲

專”義，引申《繫辭傳》“夫《乾》，其静也專”之義，詮釋《震》之初九亦爲“專”。虞翻《周易注》相對

於“舊讀”的文字，有虞氏異讀的可能性。

綜合以上，孟、虞經文實有損益，但兩者之間相通處多。漢《易》經師所傳經文，有家法異文

的意義。本文利用數據比例，推定許慎自《敘》所言爲真：《説文》引《易》以孟氏爲主。進而比較

虞氏異文，聚樂堂本《集解》虞《注》無一字相同，雅雨堂本亦僅有一成相同，如此差異可保守推

論：虞氏雖稱家傳孟氏《易》，經文層次已有演變。參照陸德明、晁説之所見異文，虞氏有用孟氏

《易》經文，但是也有馬融《周易傳》經文，當代所傳古字之識讀，與自家異讀的成分。就孟氏

《易》的立場而言，虞氏《易》是綜合他家並改讀而成的新的本子。

三、虞氏《易》説與孟、京、荀説之異同———以卦變、納甲核心的討論

自宣帝立孟氏《易》博士以後，兩漢傳其學者不乏其人，如孟喜親授者有白光（生卒年不详，

漢宣帝時人）、翟牧（生卒年不详，漢宣帝時人），私淑孟氏者有焦贛（生卒年不详，約爲漢昭帝時

人）、京房，東漢傳孟氏《易》者更達八家以上，②其中，京房爲虞翻以前最知名的相關學者。京

房易學源自焦贛，焦氏自稱從孟喜問《易》，故京房謂焦氏《易》即孟氏《易》。③《漢書·藝文志》

著録孟喜有章句二篇，《漢志》又見《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④京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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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十，第７１６頁。

東漢的孟氏易學者有：夏恭、洼丹、梁竦、袁安、宗資、徐淑、觟陽鴻、任安等家。見沈瓞民：《孟氏易傳授
攷》，文听閣圖書２００８年版，《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二輯第２５册，第１０—１４頁。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第１１册，《儒林傳》第五八，第５４３０頁。

見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３—１８４頁。



的流傳過程，常與孟喜相提並論。分析虞氏易學的歷史定位，必須加入京氏《易》説作綜合比

較，才可看出相關學説的發展與變化。本節吸收清儒以來的研究成果，①再以卦變、納甲二説

爲綱，析論虞氏《易》説之易學史定位。

（一）卦變

虞氏卦變以成卦之由爲學説要旨。②惠棟認爲虞氏卦變昉自荀爽，③高懷民則反對此類説

法，他説：

所謂卦變，實指一套有理則、有系統，且包括周全的卦象變化而言。譬如孟喜的十二

月卦，有理則、有系統，但包括不周全，不能盡納六十四卦，所以不能稱卦變……荀爽的

升降，有理則，但無系統，且包括不周全，自然也不得稱卦變……漢《易》中稱得上卦變

的，實際上只有兩套：一是京房的八宫卦變，一便是現在要説到的虞翻卦變。④

由於今存荀《注》資料殘缺，荀氏卦變只有從《泰》《否》來者較無争議，其餘或僅見１、２卦，或卦

變涵義難以判斷，或一卦多義不成系統，或術語有非成卦之由者。⑤譬如：《解》卦《彖傳》“往得

衆也”、“天地解而雷雨作”二句，《集解》引荀爽曰“《乾》動之《坤》得衆”、“《坤》交通，動而成解”，

單從字面意義來看，是《乾》卦某二爻之《坤》成《解》；⑥不過，若以虞氏卦變説之十消息卦一爻

變爲正例，亦可解爲《臨》（棽）初九之四成《解》（椙）；後文荀爽又提到《解》卦的八宫卦世，⑦其

説對於《解》卦的成卦之由實不易判斷。此外，檢閲荀《注》“此本某卦”語，《升》六四“王用亨于

岐山”，《集解》引荀爽曰：

此本《升》卦也。《巽》升《坤》上，據三成《艮》，《巽》“岐”，《艮》“山”。⑧

１５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關於虞氏象義的研究，請參考本文注脚徵引之方申、紀磊、劉玉建等人的研究。關於虞氏旁通説的研究，

請參考楊淑瓊：《虞翻易學研究———以卦變和旁通爲中心的展開》，第６５—８０頁。

何澤恒：《論周易卦變》，《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幼獅文化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２０頁。

如惠棟：《易漢學》，附録於《周易述》下册，卷七，第６２１頁。

如高懷民：《兩漢易學史》，第１４４頁。

荀氏卦變從《泰》《否》來者有：《賁》（４：２４４〔《纂疏》卷數：頁數〕）、《萃》（６：４１４）、《困》（６：４２１）、《井》（６：

４３０）、《旅》（７：４９０）。另參考李鋭：《周易虞氏略例》，漢京文化１９８０年版，《皇清經解續編》重編本第１册，

第６—１１頁。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學生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６—１４７頁。何澤恒：《論周易卦
變》，第３２０—３２４頁。

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第１２０頁。

以上見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五，第３６８頁。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六，第４１８頁。



《升》（椡）内卦《巽》升至外卦《坤》之上成《觀》（棾），《升》外卦《坤》上六兩象易（内、外卦交换）後

爲《觀》之六三，和《巽》下二爻互體成《艮》山，再以《巽》爲木聯想至樹枝岐出，以此解釋經文

“岐”、“山”。透過前述串講可知：此注並非成卦之由，而是從兩象易來解釋爻辭。因荀《注》此

處“此本某卦”語非成卦之由，故高懷民質疑荀氏卦變不成《易》例，僅是解説經文句義，①但是

此注僅爲孤例，不易驟然推翻清儒以來對於荀氏卦變的各項分析。反過來説，藉由《升》卦之例

可知：荀《注》“此本某卦”語，兼有解釋經文與成卦之由的可能性，並非嚴格意義的專門術語，荀

氏卦變之相關注語，確實並未形成系統。

至於虞氏卦變的系統涵義，以下參考朱伯崑由“卦氣引向卦變”之提法，②再從“孟氏卦氣

和荀、虞《易》説的共通原則”與“京、荀、虞説之異同”兩種角度，分析虞氏卦變説的特色。

１．孟氏卦氣與荀、虞《易》説，皆以陰陽消息爲主要原則

京房調整孟氏卦氣，以四正卦爲二至、二分之首，有經典詮釋的意義：在《新唐書》卦氣表

中，冬至包含《中孚》《復》與《屯》内卦，《復》卦彖辭云“七日來復”，但孟氏卦氣六十卦皆值六又

八十分之七日，與“七日來復”略有不合，京氏於《中孚》之前加上《坎》卦所值之八十分之七十三

日，相加正爲“七日”。不過，對照《漢書》的記載可知，漢代經師應用卦氣，主要是爲預測吉凶，

如京房出任魏郡太守上封事内容，文中干支紀日之徵候，即爲卦氣當中的《隨》（棸）、《晉》（椔）、

《解》（椙）、《大壯》（椓）四卦變化，京氏卦氣以十二月卦爲辟卦，辟者爲君，此四卦卦象大致呈現

上卦逐漸被陰氣蒙蔽的趨勢，這象徵著小人即將蒙蔽君主。③相較於預測吉凶的解釋，卦氣作

爲經典詮釋，雖然亦有多種解釋，但落實於注經方面，較有文字上的限制。譬如：《臨》卦彖辭

“八月有凶”，《集解》引虞翻曰：

與《遯》旁通。《臨》消於《遯》，六月卦也。于周八月。《遯》弑君父，故“至于八月有

凶”。荀公以《兑》八月。《兑》于周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④

此例凸顯卦氣釋經的二大問題：首先，十二月卦之夏曆月份，無法與經文月份直接配合。虞氏

提出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的解法，⑤卦氣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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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第１３９—１４１頁。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２３７頁。

相關研究請參考張書豪：《京房〈易〉災異理論探微》，《成大中文學報》第５７期（２０１７年６月），第２３—

２４頁。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三，第２２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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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卦月份，要先换算成周曆月份。《臨》卦在卦氣當中爲十二月，周曆爲二月，但經文爲“八

月”，故虞氏再取旁通解説，以《遯》卦氣六月、周曆八月，《臨》至《遯》卦的卦象發展，正爲陰氣漸

生之“有凶”。其次，荀爽同孟氏卦氣，取《臨》内卦《兑》八月來作解釋，這個説法其實也通，而且

不必换算、旁通，但若站在虞氏易學與卦氣思想的立場，陰陽消息的思想涵義，似比直解更爲重

要。

學者對於《易》卦的排序、布列，常欲探究一套思想原理，藉此組織六十四卦，形成一系統説

法，如傳世卦序之非覆即變，《序卦傳》之相生、相反，《雜卦傳》之反對，帛書《周易》之重卦、對

待，《京氏易傳》之五世、遊魂與歸魂説。①然而，《新唐書》的孟氏卦氣表，其中有何道理可言？

莊存與（１７１９—１７８８）曾試圖解釋卦氣表，他指出：卦氣表《中孚》至《井》有陽爻８９，陰爻９１，共

１８０爻；《咸》至《頤》有陽爻９１，陰爻８９，亦１８０爻；前半之中，《晉》以前陽爻３８，《解》以後陽爻

５１，此爲白日漸多之象；後半之中，《大畜》以前陽爻５４，《賁》以後陽爻３７，此爲白日漸少之象；

《解》至《大畜》陽爻１０５，陰爻７５，此爲晝長夜短之象；《賁》自《晉》陽爻７５，陰爻１０５，此爲晝短

夜長之象，數字參差爲歲實消長，天文常數非整數之義。②此解或可備爲一説，但卦氣表六十卦

部分可一眼看出的變化原理，似乎僅有十二月卦爲十二月中氣，虞氏即以此種原理，解釋此十

二卦的成卦之由，其可歸納如下表（以阿拉伯數字代表月份）：

表２　虞《注》夏曆十二月卦

息

卦

１１《復》（椃）：陽息《坤》，與《姤》旁通。（７：７２９）③
１２《臨》（棽）：陽息至二，與《遯》旁通。（３：２２２）
１《泰》（棯）：陽息《坤》，反《否》也。（３：１６３）
２《大壯》（椓）：陽息《泰》也。（５：３３３）
３《夬》（検）：陽決陰，息卦也。（６：３９３）
４《乾》（棤）：略。（１：２７）

消

卦

５《姤》（椝）：消卦也，與《復》旁通。（６：４０１）
６《遯》（椑）：陰消《姤》二也。（５：３２６）
７《否》（棲）：陰消《乾》，又反《泰》也。（３：１７３）
８《觀》（棾）：闕。（３：２２７）
９《剥》（椂）：陰消《乾》也，與《夬》旁通。（４：２５３）
１０《坤》（棥）：略。（２：６９）

《復》至《乾》陽氣漸生，爲六息卦；《姤》至《復》則陰氣漸生，就陽氣的角度爲六消卦，故十二月卦

又稱十二消息卦。這種陰陽消息的原理，是卦氣、卦變共通的原則之一。

今先秦、兩漢文獻當中，明確將四正卦與四季之間完整相配者，始見宣帝時期魏相（？—前

５９）采“易陰陽”、“明堂月令”之奏議内容，④孟喜亦自言得於“《易》家候陰陽災異書”，故清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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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黄沛榮：《周易卦序探微》，《易學乾坤》，大安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４—３５頁。

莊存與：《卦氣解》，宋翔鳳輯：《浮谿精舍叢書》，聖環圖書１９９８年版，第６下—７頁上。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七，第７２９頁。按：本文將表格及注脚部分出處表示爲“（卷
數：頁數）”，如（７：７２９）即《纂疏》卷７，頁７２９。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第１０册，《魏相丙吉傳》第四四，第４８５２—４８５３頁。



前學者對於卦氣説的評價不高，僅視其爲陰陽家言；①但自惠棟《易漢學》以降，清儒越來越重

視漢易當中的卦氣解釋，特别是虞《注》上述消息涵義，成爲清代易學的常見題目。②卦氣、消息

的評價上升，可以陳澧（１８１０—１８８２）作爲代表，他説：

卦氣之説，十一月《未濟》《蹇》《頣》《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之類，

上下經、十翼皆無之，謂之外道可矣。十二消息卦之説，則必出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

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皆必指此而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此

説也。③

姑且不論卦氣之説的學派歸屬，《新唐書》卦氣表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此爲西漢後

期氣名，④其時代上限爲宣帝時期，但對惠棟、張惠言、方申、紀磊、陳澧等清代漢《易》研究者而

言，曆書定義的卦氣説，是一套完整、具體的易卦值氣、值月、值日之法，内在藴含的思想理路，

則爲陰陽消息之説，卦氣形成於西漢後期，但卦氣思想應該更早，甚至可能爲先秦思想。嚴格

來説，清儒此類説法僅屬推測，並未提出具體證據，出土文獻所見資料，亦未見得十二消息卦之

説，⑤但馬王堆帛書《易傳》類文獻，確實含有《易》卦、歲時合論之説。《要》篇云：

〔孔子曰〕《益》之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萬勿之所出也，長日之所至也。……（授）

〔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萬勿之所老衰也，長〔夕〕之所至也。⑥

４５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　第二十二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祖望：《讀易别録》，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版，《知不足齋叢書》第８册第２３集，卷上，第５頁下。

如張惠言《周易虞氏消息》、胡祥麟《虞氏易消息圖説》與紀磊《周易消息》等書。

陳澧著，鍾旭元、魏達純點校：《東塾讀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卷四，第６１頁。
《禮記正義》云：“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

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見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１年版，影印嘉慶二
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阮刻本，卷十四，第１４頁下。

清華簡《筮法》有云四季與六子卦之吉凶關係：春得《震》《巽》爲大吉，《坎》爲小吉，《艮》《離》爲大凶，《兑》

爲小凶；夏得《坎》爲大吉，《震》《巽》爲小吉，《兑》爲大凶，《艮》《離》爲小凶；秋得《兑》爲大吉，《艮》《離》爲
小吉，《坎》爲大凶，《震》《巽》爲小凶；冬得《艮》《離》爲大吉，《兑》爲小吉，《震》《巽》爲大凶，《坎》爲小凶。

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版，

下册，第１０８頁。

圖版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華書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１册，第３８頁，行１９上開始。
“授”字參考池田知久的意見，應爲“損”字之誤，見〔日〕池田知久：《帛書〈要〉釋文》，朱伯崑主編：《國際易
學研究》第１輯，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４頁。〔日〕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研究》，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１２３册（１９９４年２月），頁１８１—１８２。其餘參考丁四新：《楚竹書與漢帛書〈周
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２９頁。



傳世文獻方面，《孔子家語·六本》《淮南子·人間訓》《説苑·敬慎》都有孔子讀《易》至《損》

《益》二卦廢書而嘆的敘述，旨在發揮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①帛書則以春至夏與秋至冬的氣

候轉變，申述《損》《益》之道的意義。簡帛學者多將上文視爲孟、京卦氣的思想前源，②現有三

種主流解釋：一、直接對照《新唐書》卦氣表，將《益》《損》二卦解爲正月、七月，③或是節氣當中

的立春、雨水之際和立秋之後的處暑。④二、《損》（椚）、《益》（椛）内、外卦爲《兑》《艮》《震》《巽》，

在四正卦合卦氣説當中，《兑》爲秋、《震》爲春，而《兑》《艮》《震》《巽》或爲另一種《易》卦與四時

之間的配法。⑤三、概括視爲由春至夏、由秋至冬的二段時間。⑥單就帛書文字來作考量，原文並

未確切表達《損》《益》二卦所值節氣、值月，本文僅取上述第一、三種説法當中，春、秋之後或由

春至夏、由秋至冬晝夜時間的變化趨勢；第二種説法僅爲推測，但和荀爽以《臨》内卦爲《兑》八

月解“八月有凶”的説法有點類似，或可備爲一説。而檢索兩漢其他類似文獻，《易緯》有更多孔

子讀《易》的傳述，如《乾鑿度》云：

孔子曰：……《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

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⑦

帛書《要》篇僅云《益》爲春至夏時，《易緯》則更進一步確指月份。陳澧所謂鄭玄注《易》亦用卦

氣，起於鄭氏衆多的《易緯》注解，其又落實於三《禮》月令類相關經文的注解之上。⑧孟氏卦氣

以四時、消息爲主要原理，《易緯》更詳加申述陰陽升降所造成的不同徵候。分析《乾鑿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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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見楊朝名主編：《孔子家語通解———附出土資料與相關研究》，萬卷樓圖書２００５年版，卷四，第１８６—１８７
頁。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下册，卷十八，第１２４６頁。劉向著，向宗魯校證：《説苑校證》，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年版，卷十，第２４１頁。

如胡治洪：《帛書〈易傳〉四編天人道德觀析論》，《周易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２６頁。

如劉大鈞：《帛書〈易傳〉探析》，《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５頁。

如梁韋弦：《出土易學文獻與先秦秦漢易學史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８７頁。

如邢文：《帛書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３頁。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萬卷樓圖
書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７３頁。井海明：《簡論帛書〈易傳〉中的卦氣思想》，《周易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４９頁。

如李學勤：《周易溯源》，巴蜀書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４頁。王化平：《帛書〈易傳〉研究》，巴蜀書社２００７年
版，第１４９頁。劉彬、孫航、宋立林等：《帛書〈易傳〉新釋暨孔子易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２５８—２５９頁。按：此章作者爲劉彬。丁四新：《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９５頁。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上册，《易緯·乾鑿度》卷上，第

１７頁。

相關研究請參考林忠軍：《周易鄭氏闡微》，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四章《鄭玄易學天道觀》，第５１—

７２頁。



《益》之道，其背後預設個《否》卦（棲），《否》九四“天氣下施”至初位形成《益》卦（椛），這種陽氣

下降的意義和《泰》卦相同，故卦氣説以《益》《泰》正月卦。從《否》《泰》卦象論《損》《益》之道，

《益》由《否》九四下降而成，陰陽升降爲卦氣運行之動因，惠棟視荀氏升降爲古法，即是著眼於

《易緯》卦氣。荀氏卦變以《泰》《否》最多，《泰》《否》有消息、升降的雙重涵義，虞氏亦以此種涵

義，解釋消息卦與其陰陽爻數量相同《易》卦之間的關係。兹以三陰三陽爲例，其可歸納如下

表：

表３　虞氏卦變説三陰三陽之例

《泰》（棯）：陽息《坤》。（３：１６３）
　《恆》（椏）：變例。（５：３２０）
　《井》（椶）：《泰》初之五。（６：４２８）
　《蠱》（棻）：《泰》初之上。（３：２１６）
　《豐》（椫）：變例。（７：４７９）
　《既濟》（椶）：《泰》五之二。（７：５２７）
　《賁》（椀）：《泰》上之《乾》二。（４：２４４）
　《歸妹》（椪）：《泰》三之四。（６：４７１）
　《節》（椲）：《泰》三之五。（７：５１１）
　《損》（椚）：《泰》初之上。（５：３７３）

《否》（棲）：陰消《乾》。（３：１７３）
　《隨》（棸）：《否》上之初。（３：２０９）
　《困》（椢）：《否》二之上。（６：４２０）
　《咸》（椌）：變例。（５：３１４）
　《噬嗑》（棿）：《否》五之《坤》初。（４：２３７）
　《未濟》（椷）：《否》二之五也。（７：５３４）
　《旅》（椬）：變例。（７：４８９）
　《益》（椛）：《否》（上）〔四〕①之初也。（５：３８１）
　《涣》（椱）：《否》四之二。（７：５０６）
　《漸》（椩）：《否》三之四。（６：４６４）

虞氏先以消息解説《泰》《否》，又《泰》《否》彖辭分别云“小往大來”、“大往小來”，陰陽往來即爲

消息往來。②在三陰三陽之例中，《泰》陽氣上升成《井》《蠱》《歸妹》《節》《損》，陰氣下降成《既

濟》《賁》，《泰》之六卦有陽升陰降的趨勢；《否》陽氣下降成《隨》《噬嗑》《益》《涣》，陰氣上升成

《困》《未濟》，《否》之六卦有陰升陽降的趨勢。這種陰陽升降的變化，和《易緯》卦氣對《損》《益》

之道的理解相同，是卦氣思想和卦變共通的原則之二。

２．荀説應用京氏八宫卦，虞氏未見八宫卦説

虞氏多同荀爽之法，唯虞《注》未見京氏八宫卦之相關敘述。今《京氏易傳》三卷本有宋代

晚出之争議，但《經典釋文》於每卦之下皆注有各卦宫世之次，③今荀《注》亦有３卦提及八宫卦

説，分别爲：④

《隨》者，《震》之歸魂。

《恒》，《震》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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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參考曾釗：《周易虞氏義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影印清道光七年面城樓刻本，卷五，第５頁上。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三，第１６３、１７３頁。

黄沛榮：《周易卦序探微》，《易學乾坤》，第３３頁。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三，第２１０頁；卷五，第３２１、３６８頁。



《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牙。

歸魂、卦世等專有名詞，需由《京氏易傳》才能解通。又帛書《周易》卦次隔八皆爲八經卦，即爲

一種八宫卦。根據《經典釋文》、今存荀《注》與帛書《周易》等三項證據，應可確定《京氏易傳》之

八宫卦，是漢、唐傳下的京氏《易》説。

分析京氏八宫卦説對虞氏易學的影響程度，虞翻看過《孟氏京房》《災異孟氏京房》等京房

章句，①虞《注》亦有京氏《易》説的痕跡。今虞《注》有７卦解釋使用飛伏之語。②飛爲表，伏爲

裏，如《乾》爲飛則《坤》爲伏，其可泛指陰陽互相潛藏變化的概念，但《京氏易傳》有專門條例，③

對照虞《注》與《京氏易傳》的用法，虞《注》僅有“《姤》《巽》伏初”（《姤》爲《乾》宫一世卦，與《姤》

之内卦《巽》爲飛伏）一處符合《京氏易傳》條例，④其餘皆爲陰陽爻變的泛指意義。就此現象來

作推測：京氏易學對虞氏卦變的影響有限。

荀爽《易》説則對虞氏易學明顯影響。《離》卦《集解》引虞翻曰：

《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⑤

彖辭“畜牝牛吉”又曰：

《坤》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俗説皆以《離》

牝牛，失之矣。⑥

此爲“《乾》二、五之《坤》成《坎》，《坤》二、五之《乾》成《離》”之例。⑦爲了解釋“畜牝牛吉”，説完

《離》卦的成卦之由，虞氏再取旁通解説，將《離》旁通《坎》（椉）象中的二至五爻互體，視爲一個

７５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③

④

⑤⑥

⑦

《无妄》卦《集解》引虞翻曰：“京氏及俗儒，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失之遠矣。”見李鼎祚集解，

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四，第２７１頁。

分别爲：《泰》六四（３：１７０〔《纂疏》卷數：頁數〕）、《同人》九三（３：１８４）、《觀》初六（３：２３２）、《復》《象傳》
（４：２６４）、《解》《彖傳》（５：３６９）、《繫辭傳·下》釋《解》上六爻辭處（９：６４３）、《益》六三（５：３８６）、《困》《象傳》
（６：４２２）。
《京氏易傳》飛伏之例有五：（１）八宫本卦與其旁通爲飛伏；（２）各宫前三世卦與其内卦爲飛伏；（３）第四、五
世卦與其外卦爲飛伏；（４）遊魂與該宫五世卦外卦爲飛伏；（５）歸魂與該宫五世卦内卦爲飛伏。見郜積意：
《論三卷本〈京氏易傳〉，兼及京房的六日七分説》，第５頁。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四，第２６４頁。《京氏易傳》，卷上，第２頁上。

同前注，卷四，第３０５頁。

李鋭：《周易虞氏略例》，第１０—１１頁。



《頤》卦（椇），以成卦之由的《坤》，與《離》旁通、互體、大象三説推敲出來的《頤》卦，解釋經文

“畜”、“牝牛”。虞《注》如此曲折解釋，實爲配合傳世本《説卦傳》僅云牛爲《坤》，而有調整俗説

之意。考察俗説的可能對象，《經典釋文》所録《荀爽九家易》《説卦傳》異文有《離》爲“牝牛”，①

虞翻上述注解内容，應有參考過荀爽的《周易注》。荀《注》《謙》卦“《乾》來之《坤》”，此即《乾》之

《坤》之例：《乾》上九至《坤》初成《謙》之義。②虞翻雖然批評荀氏《易》《説卦傳》異文，但用荀爽

注《易》卦由《乾》《坤》來者之《易》例。③

綜合以上，虞氏卦變説的消息之例，源於《孟氏章句》十二月卦；陰陽升降原則同於《易緯》

《損》《益》之道，這或可上溯至西漢帛書；《乾》之《坤》或《坤》之《乾》，與從六子卦來之例，同於荀

爽類似注解，虞氏卦變説實前有所承，並非自家獨創新義。然而或因資料殘缺，關於卦變應用

各項原則的理由，孟、荀未見明確解釋，《虞》注則有説明理由：消息卦方面，《虞》注以《復》《姤》

爲陽始、陰始、天地陰陽之始，④十二月卦卦象可一眼看出消息之義，配合由《否》成《益》之陰陽

升降，可以形成多數《易》卦。不過，消息原則與升降原則，不易解釋《乾》《坤》兩儀至於四正卦

或六子卦之特定意義，虞《注》此處則由荀爽解釋《乾》之《坤》例來作説明。上節曾提出孟、虞經

文有“疑、凝”異讀，其文關乎“乾元、坤元”的理論解讀。《乾》卦《文言傳》“‘乾元’者，始而亨

者”，《集解》引虞翻曰：“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陽始即有通陰之能，陰極亦能“凝乾之

元”，⑤“乾元、坤元”陰陽互涵、互通的能力，是爻變、旁通等陰陽變化的主因，故《陽》卦形成即

有《坤》卦，《乾》《坤》是爲《易》之門户。虞《注》以獨《坤》爲凶，《乾》《坤》合爲吉，故有《乾》之

《坤》，進而産生四正卦、六子卦。⑥如此一來，虞氏卦變將孟氏卦氣的消息涵義，加上升降、《乾》

《坤》互之等變化原則，串起兩儀（陰陽、乾坤）、四象（四季、十二月）、八卦（六畫卦）以至於其餘

各卦的整體關係，形成一套有别於京氏八宫的系統性學説。

（二）甲

今虞《注》解釋經文涉及納甲或月體納甲之方位觀者有１０處。⑦虞翻曾注解過魏伯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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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３１頁下。朱熹：《周易本義》，大安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卷四，第２７３頁。

以上參考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三，第１９４頁。

屈先生歸納荀氏卦變云：“自京房爻變之例興，至荀氏而卦變之説起。《乾》升《坤》降，固其義矣。外此有
謂自《乾》《坤》來者。”本文用語源自於此。見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第１１９頁。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四，第２６４頁。

以上同前注，卷一，第５９頁；卷二，第６９頁。

同前注，卷一，第６５頁。

應用月體納甲或月相變化之方位者有：《坤》（２：７４〔《纂疏》卷數：頁數〕）、《剥》（４：２５４）、《蹇》（５：３６３）、《豐》
（７：４８１）、《繫辭傳·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９：６１５）、《説卦傳》“水火不相射”（１０：６９２）、“《乾》西北之
卦”（１０：６９７）。應用納甲者有：《蠱》（３：２１８）、《歸妹》（６：４７２）、《巽》（７：５００）。



卒年不详，約爲漢桓帝時人）的《參同契》，①又稱郡吏夢其與道士論《易》，②虞氏納甲説的來源，

應以《參同契》爲主。另一方面，《京氏易傳》納甲説（圖１），同於唐《乙巳占》《唐開元占經》等術

數當中的五音六屬法，③宋代所傳之京氏納甲，可以上溯至唐代以前。就納干部分而言，京氏

納甲與月體納甲，皆爲《乾》甲壬、《坤》乙癸、《震》庚、《坎》戊、《艮》丙、《巽》辛、《離》己、《兑》

丁。④由於京氏納甲與《參同契》納甲的納干結果相同，學者肯認虞氏納甲源自於《參同契》，但

又溯源至京氏納甲。京房可能也有月相觀測的經驗，⑤但深入比較京氏納甲與月體納甲之配

法原則，其内在思想有所不同。借助古人的整理圖表，兩種納甲如下圖１、圖２：⑥

圖１　宋朱震《卦圖》所録京氏八卦六位圖

９５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易”字條云：“虞翻注《參同契》云：字從日下月。”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第１頁上。另參考劉大鈞：
《虞翻著作考釋》，《周易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第３１—３３頁。

虞翻云：“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此即詩文常見的“夢吞三爻”典故。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七，第

１３２２頁。

李淳風：《乙巳占》，光緒二年《十萬卷樓叢書》十卷本，約公元１９世紀，卷十，第１１頁。瞿曇悉達：《唐開元
占經》，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版，《文淵閣四庫全書》第８０７册，卷九一，第９下—１０頁。

清華簡《筮法》有云《乾》甲壬、《坤》乙癸、《艮》丙、《兑》丁、《坎》戊、《離》己、《震》庚、《巽》辛。見清華大學出
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册，第４２—５４頁；下册，第１１４
頁。另參考李怡嚴：《術士的占卦秘笈：〈清華簡·筮法〉試探》，《清華學報》新４７卷第１期（２０１７年３月），

第１７５頁。
《太平御覽》引京房曰：“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
方，巳後望，光見東方，皆日所照也。”鈴木由次郎認爲京房此説爲月體納甲之萌芽。見李昉：《太平御覽》，

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版，《文淵閣四庫全書》第８９３册，卷四，第１６頁下。〔日〕鈴木由次郎：《漢易研
究》，明德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０頁。

朱震，王婷、王心田點校：《卦圖》，收入《朱震集》，岳麓書社２００７年版，卷中，第６１４頁。胡渭：《易圖明
辨》，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版，卷三，第７０頁。



圖２　清胡渭《易圖明辨》所録《參同契》納甲圖

京氏納干可直接看出其配法原則：天干前八數依次配入八卦，壬、癸重複配入《乾》《坤》，《乾》

《坤》分内、外卦相配二干。至於納支之規律，則須透過十二律生成與納音之法來比附、推論。

《後漢書·律曆上》引京房曰：“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①此音律

變爲納支之法，可分析爲三個步驟：②

一、《漢書·律曆志》將十二月納十二音，以建子之月配黄鐘（納音），《乾》初九相當於

黄鐘，故納子。

二、將十二律生成之三分損益法，應用於十二地支之運算。黄鐘管長減三分之一

林鐘，若以十二地支之十二律數，減少三分之一八，子向左（天左旋）數八個

數未，故《坤》初六納未。六子卦依長幼順序，初爻納子至巳。

三、仿照納音以陽支之月納陽律，陰支之月納陰吕，陽律、陰吕八八伍，餘五爻以初

爻納支始，採陽卦向左、陰卦向右的方式，數兩次八個數，依次得出五爻納支。

京氏納甲有納干、納支，月體納甲則以納干爲主。③《參同契》依照月相觀測，先將八卦比附月

相，再依月相出現的地支方位，直接配起八卦、地支。譬如：《震》新月三日暮出現在西方庚位，

《兑》上弦月八日暮出現在西方丁位，《乾》滿月十五日暮在東方甲位，餘三月相於十七日、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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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版，志第一，第３０００頁。

朱震：《卦圖》，收入《朱震集》，卷中，第５９６頁。盧央：《京房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７頁。

郜積意：《論三卷本〈京氏易傳〉，兼及京房的六日七分説》，第６頁。

納干、納支之偏重亦表現於五行之上。京氏五行“用辰不用日”（四季孟月、仲月配木、火、金、水，土旺四季
配各季季月），月體納甲則爲天干五行之通説（五方位配五行）。關於京氏“用辰不用日”的説法，參考黄宗
羲：《易學象數論》，卷一，第３７頁。盧央：《京房評傳》，第１２４頁。



三日、二十九日旦出現於辛、丙、乙位配《巽》《艮》《坤》；而《坎》《離》涵藏日光、月精，居中央戊、

己之位。①相較於京氏納支應用十二律生成、納音之推算，月體納甲以月相觀測爲唯一原則，背

後方法簡易許多。對此二種納甲之選擇，虞《注》採取月體納甲，將其引入經典詮釋，其中或有

二點理由：第一、月體納甲可將八卦（三畫卦）與月相之間來作比附，②《坎》《離》居中爲日光、月

精，可以説明“水火不相射”（水火不相厭）的原因。③第二、月相亦爲天象之一，④引入月體納甲

説，可使消息涵義更爲豐富。譬如：《坤》卦《彖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

慶”，《集解》引虞翻曰：

陽喪滅《坤》，《坤》終復生，謂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終有慶”。此指説《易》道陰陽消

息之大要也，謂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⑤

月相六卦之卦象，如同十二月卦卦象，可一眼看出陰陽消息的變化，故虞氏以月體納甲爲“陰陽

消息之大要”。更重要的，有别於西漢以來之通説，虞《注》《坤》卦“西南”義，形成一個新的解

釋。

“東北、西南”是歲時當中的二起始點，帛書《易傳》《二三子》云：

歲〔始於東北，成於〕西南；温始〔於東北〕，寒始於〔西南〕。⑥

由於帛書《衷》篇云：“歲之義，始於東北，成於西南”，⑦帛書上文破損之處，可推知爲“東北、西

南”之相對方位。若將温、寒視爲陽氣、陰氣，卦氣思想於二方位之關係，或爲陽氣始於東北、陰

氣始於西南。馬融指出：《坤》爲孟秋之月（建亥之月、夏曆十月卦），《説卦傳》云《坤》爲西南卦，

綜合二者故“陰氣始著”於西南之位；至孟春之月（建寅之月、夏曆正月卦）地支方位寅爲東北

（但亥爲西北），故“陽氣始著”於東北，由此得見陰之得、喪。⑧不過，馬融先用《説卦傳》八卦方

位，之後又用地支方位，若從地支方位論《坤》卦方位，建亥之月爲西北之位，馬説方位前後齟

１６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鋭：《周易虞氏略例》，第３頁。

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九，第６１５頁。

同前注，卷十，第６９２頁。

同前注，卷九，第６１５頁。

同前注，卷二，第７４頁。

圖版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１册，第１６頁，行１８下。

丁四新：《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第５２５頁。

見虞《注》對於馬、荀二説之批評。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二，第７４頁。



齬。荀爽皆從十二地支、十二辰、十二月消息的角度來作解釋，他指出：陰氣起於午，至申成三

陰（建申之月配《否》卦位西南），有三畫卦之《坤》；陽氣起於子，至寅成三陽（建寅之月配《泰》位

東北），有三畫卦之《乾》，由十二月消息方位之《否》西南、《泰》東北，有成《坤》、成《乾》之義，以

此解釋西南成陰、東北成陽。①荀爽利用卦氣思想，統一解釋了“東北、西南”二方位的涵義，但

虞翻批評上述説法皆失之甚矣。②虞《注》有嚴分“陽／陰”爲“君子／小人”、“善／惡”的概念，認爲

“得朋”必是“陽得其類”，③有得善、成爲君子的正面意義，若説“得朋”爲陰生、成陰，則是成惡、

成爲小人的負面意義，《易》道應以得善爲是。④職是之故，虞氏取月體納甲當中，月亮始生西南

之方位觀，西南“得朋”非《坤》之故，而是《震》之新月一陽將生。又《蹇》（椘）彖辭“利西南，不利

東北”，《集解》引虞翻曰：⑤

《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

朋”也。

《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

上注“得朋”、“利”、“得中”諸義皆以陽氣爲準。《蹇》外卦爲《坎》，此“月生西南”並非真以《坎》

爲西南卦，而是指新月出現於西南位。在《説卦傳》八卦方位當中，西南爲《坤》；在月體納甲之

方位觀中，西南爲《震》，綜合《坤》《震》之卦象，“得朋”爲《坤》至《震》之一陽生。同前所述，東北

爲《艮》，在月相變化當中，《艮》之下弦月有陽氣喪滅之義。虞《注》藉由月體納甲之月相變化暨

方位觀，將“東北、西南”二方位的涵義，解釋成爲“喪陽、得陽”，從陰陽二氣的角度來説，這相當

於“陰生、陽始”，一反西漢以來論“東北、西南”“陽氣始著、陰氣始著”之通説。考量魏伯陽亦爲

東漢、三國時人，虞《注》使用月體納甲之經典詮釋，應非虞氏家傳之孟氏易學，亦非京氏納甲之

相關學説，而以虞翻自創新義的成分較多。

綜合卦變、納甲説的討論，卦氣雖非成卦之由的解釋，但荀、虞卦變背後的思想涵義，實以

卦氣藴含之陰陽消息爲主要原則，此爲卦氣、卦變的共通之處。虞氏卦變吸收卦氣説十二消息

卦的思想，與荀爽《易》説解釋《易》卦由《乾》《坤》來者之原則，形成系統性的易學理論。但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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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③

④

⑤

見虞《注》對於馬、荀二説之批評。李鼎祚集解，李道平纂疏：《周易集解纂疏》，卷二，第７４頁。

同前注，卷二，第７３頁。

相關例證有：《觀》初六（３：２３２〔《纂疏》卷數：頁數〕）、《噬嗑》初九《象傳》（４：２４０）、《賁》六五《象傳》（４：

２５１）、《遯》《象傳》（５：３２８）、《革》上六（６：４４３）、《漸》《象傳》（６：４６６）、《繫辭傳·上》“小人之事”（８：５７６）、
《繫辭傳·下》“小人之福”（９：６４５）、《繫辭傳·下》“愛惡相攻而吉凶生”（９：６８３）。

同前注，卷五，第３６２—３６３頁。



《注》解釋《易》卦應用京氏《易》説之八宫卦，虞氏《易》説則未見此説。就此而言，虞氏《易》説有

受荀爽《易》説的影響，京氏《易》與孟氏《易》常相提並論，京氏《易》説的影響有限。更重要的，

從京氏納甲與月體納甲的比較可知：兩者納干配法雖然相同，内在思想則有所不同。虞翻吸收

魏伯陽説，豐富陰陽消息的解釋，在卦氣説的共通原則之下，吸收荀、魏的相關思想，自成一套

易學系統。

四、結　　論

自惠棟提倡“漢人通經有家法”的觀念開始，清儒相信漢代經師之傳經系譜，皆可上溯至先

秦孔門。易學方面，虞翻《周易注》有資料最豐、後出轉精、師承較早等主、客觀因素。職是之

故，清儒普遍重視虞氏易學，有抬舉虞氏《易》的整體趨勢。若從師承來作考量，京房亦視師承源

自孟氏易學，又京氏《易》的流傳過程，即稱《孟氏京房》《災異孟氏京房》等名，孟、京之學相提並

論。而東漢以降曆法皆採京氏卦氣，京房爲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孟氏易學者。相較於歷史發展的

實際狀況，惠棟《易漢學》將虞氏提前至京房之前，視爲孟氏易學的嫡傳家法；張惠言、方申、紀磊

等人受惠棟影響，專門研究虞氏易學，這種異於歷史實際的易學史觀及研究舉動，帶有清儒的價

值判斷。回顧惠棟以來的虞翻研究，本文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的研究缺口，分從經文、

《易》説兩個角度，再作考證和比較分析，對於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已有較爲具體的結論：

在經文方面，孟、虞經文實有損益，但兩者之間相通處多。漢易經師所傳經文，有家法異文

的意義。本文利用數據比例，推定許慎自《敘》所言爲真：《説文》引《易》以孟氏爲主。進而比較

虞氏異文，聚樂堂本《集解》虞《注》無一字相同，雅雨堂本亦僅有一成相同，如此差異可保守推

論：虞氏雖稱家傳孟氏《易》，經文層次已有演變。參照陸德明、晁説之所見異文，虞氏有用孟氏

《易》經文，但是也有馬融《周易傳》經文，當代所傳古字之識讀，與自家異讀的成分。就孟氏

《易》的立場而言，虞氏《易》是綜合他家並改讀而成的新的本子。

至於《易》説的内容層次，惠棟謂虞氏卦變昉自荀爽升降之古法，本文考察此説脈絡，推至

《易緯》傳述孔子讀《易》：由《否》成《益》的《損》《益》之道；而惠氏《易漢學》將京氏納甲與月體納

甲合併論述，本文比較兩説異同，進而指出：其納干結果雖然相同，内在思想實有不同。京氏納

甲由十二律生成及納音而來，月體納甲則以月相變化爲唯一原則。虞翻引入《參同契》月體納

甲説，旨在豐富消息涵義，其又應用月體納甲爲經典詮釋，對西漢以來“東北、西南”的方位觀

念，一反“陽始、陰始”之通説，轉成“陰生、陽始”之新説。惠棟《易漢學》論虞氏卦變之淵源，及

同論京氏納甲與月體納甲之説，成爲乾嘉以來漢代易學史之通説，本文對此再作檢覆，前説大

３６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抵有文獻可從，後説兩者實有差異。虞氏卦變説吸收卦氣説的消息思想，綜合陰陽升降的方

法，進而提出一套系統化的易學理論；虞翻又引入月體納甲的説法，有自創新義之經典詮釋。

總結以上，虞翻雖自稱其五世家傳孟氏《易》，無論是經文層次或《易》説層次，虞氏《易》已

成爲一家之言。京房雖爲當代知名的孟氏易學家，但京氏易學對虞氏《易》説的影響有限，荀爽

對虞氏《易》説實更有影響。虞翻又吸收月體納甲之消息涵義，進而展開新的詮釋。就目前所

見文獻範圍而言，相較於孟喜、京房、荀爽諸説，虞《注》雖然多有曲折，但虞氏《易》將兩漢流行

之卦氣思想，與東漢所見之月體納甲説，形成一套有系統又可供解經的易學理論，此爲虞氏

《易》於漢代易學發展當中的重要貢獻。

附　　録

許慎《説文解字》引《周易》異文與虞翻《周易注》比較表

異文 許慎《説文解字》 虞翻《周易注》 備　　注

１

許、虞、今
慎、翻、本
作、作、作
禔、祇、祇

禔：禔，安福也。从示，是聲也。
《易》曰 “禔 既 平”。（１ 上：
２上）①

《艮》爲止，謂水流而不盈。《坎》
爲平。祇，安也。《艮》止《坤》安，
故“祇既平”。②

《經典釋文》云京房作
禔。《周易集解》雅雨
堂本作禔。③（４：３０３）

２ 艸、草、草

３ 、麗、麗


４ 地、土、土


：艸木相附土而生。从艸，
麗聲。《易》曰“百穀艸木麗於
地”。（１下：７上）

震爲“百穀”，巽爲“草木”，《坤》爲
地。《乾》二、五之《坤》，成《坎》
《震》，體《屯》。“屯者，盈也”，“盈
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
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土”。④

《經典釋文》云《説文》
作。《集解》雅雨堂
本作地。⑤（４：３０５）

５ 、服、服
犕：《易》曰“犕牛乘馬”。从牛，

聲。（２上：２下）

《否》上之初也。《否》《乾》爲馬、
爲遠；《坤》爲牛，爲重。《坤》初之
上爲“引重”，《乾》上之初，爲“致
遠”。《艮》爲背，《巽》爲股，在“馬
上”，故“乘馬”。《巽》爲繩，繩束縛
物，在牛背上，故“服牛”。（９：６２８）

段注判斷爲假借字與

後起本字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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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許慎撰，徐鉉校訂：《説文解字》，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４年版，《續古逸叢書》第１册影印日本岩崎氏静
嘉堂宋刻本，卷一上，第２頁上。

李鼎祚：《周易集解》，明嘉靖三十六年朱睦聚樂堂刊本，約公元１６世紀，卷六，第３６頁上。

李鼎祚：《周易集解》，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第９—１０册影印乾隆年間盧見曾雅雨
堂本，卷六，第２６頁上。

李鼎祚：《周易集解》聚樂堂本，卷六，第３８頁上。

同前注，頁２７下。



續表

異文 許慎《説文解字》 虞翻《周易注》 備　　注

６ 僮、童、童

７ 告、牯、牯



告：牛觸人，角箸横木，所以告
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
牛之告”，凡告之屬皆从告。（２
上：３上）

《艮》爲童。五已之正，《萃》《坤》
爲牛。“牯”謂以木楅其角。《大
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
爲手”、爲小木，《巽》爲繩。繩縛
小木，横著牛角，故曰“童牛之牯”
。①

雅雨堂本作告。②（４：
２７９）

８
吝／遴、
吝、吝

吝：恨惜也。从口，文聲。《易》
曰“以往吝”。（２上：５下）
遴：行難也。从辵，粦聲。《易》
曰“以往遴”。（２下：２下）

之應歷險，故以往吝。吝，小疵
也。（２：１０８）

９ 、祀、已
遄：往 來 數 也。从 辵，耑 聲。
《易》曰“事遄往”。（２下：
１下）

祀，祭祀。《坤》爲事，謂二也。……
祀
獉
，舊作巳也
獉獉獉獉

。（５：３７６）

１０ 、？、越
：踰也。从辵，戉聲。《易》曰
“雜而不”。（２下：３上）

無（９：６５７）

１１ 孰、？、亨 ：食餁也。从，重聲。《易》
曰“孰餁”。（３下：３下）

無（６：４４５）

１２ 、恤、恤
：目深皃。从目，窅聲。讀若
《易》曰“勿”之“”。（４上：
２下）

恤，憂。……《坎》爲憂，故 “勿
恤”。（３：１６９）

１３
厲／夤、
厲、厲

：骨間黄汁也。从骨，易聲。
讀若《易》曰“夕惕若厲”。（４
下：４上）
夤：敬惕也。从夕，寅聲。《易》
曰“夕惕若夤”。（７上：５上）

“夕惕若厲”，故不驕也。（１：５０）

１４ 、？、胏
：食 所 遺 也。从 肉，仕 聲。
《易》曰“噬乾”。（４下：６上）

無（４：２４２）

１５ 、劓、劓
：刑鼻也。从刀，臬聲。《易》
曰“天且”。（４下：７下）

“其人”謂四，惡人也。黥額爲
“天”，割鼻爲“劓”。《无妄》《乾》
爲天。《震》二之《乾》五，以陰墨
其天。《乾》五之《震》二毁《艮》，
割其鼻也。《兑》爲刑人。故“其
人天且劓”。（５：３５９）

５６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聚樂堂本，卷六，第１６頁下。

同前注，頁１２上。



續表

異文 許慎《説文解字》 虞翻《周易注》 備　　注

１６ 觢、、掣
觢：一 角 仰 也。从 角， 聲。
《易》曰“其牛觢”。（４下：８下）

牛角一低一仰，故稱“”。《離》上
而《坎》下，“其牛”也。（５：３５９）

１７ 顨、巽、巽
顨：巽也。从丌，从丌。此《易》
《顨》卦“爲長女，爲風”者。（５
上：４上）

虞翻作巽。（１０：７０９）

１８ 虩、愬、愬
虩：《易》“履虎尾，虩虩”，恐懼。
一曰蠅虎也。从虎， 聲。（５
上：８下）

體與下絶，四多懼，故“愬愬”。
（２：１６０）

１９ 隺、確、確
隺：高至也。从隹上欲出冂。
《易》曰“夫《乾》，隺然”。（５
下：５上）

陽在初弗用，確然无爲，潛龍時
也。（９：６１８）

２０ ／、
？、柝

柝：判也。从木，聲。《易》曰
“重門擊”。（６上：４下）

：夜行所擊者。从木，橐聲。
《易》曰“重門擊”。（６上：
５下）

無（９：６２８）

２１ 榰、震、振
榰：柱砥。古用木，今以石。从
木，耆聲。《易》“榰恒，凶”。（６
上：５上）

在《震》上，故“震恒”。五動乘陽，
故“凶”。（５：３２６）

２２ 、
臲卼、臲卼

：，不安也。从出，臬聲。
《易》曰“”。（６下：１下）

《巽》爲草莽，稱“葛藟”，謂三也。
《兑》爲刑人，故“困于葛藟，于臲
卼”也。（６：４２７）

２３ 旳、的、的
旳：明也。从日，勺聲。《易》曰
“爲旳顙”。（７上：１下）

的，白。顙，額也。《震》體頭，在
口上白，故“的顙”。（１０：７１１）

２４ 、晉、晉
：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
从臸。《易》曰“明出地上，”。
（７上：１下）

虞翻作晉（５：３３７）
《經典釋文》云：孟作齊
。①

２５ 、？、昃
昃：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
聲。《易》曰“日之離”。（７
上：１下）

無（４：３０７）

２６ 暵、？、熯

２７ 離、？、火


暵：乾也。耕田曰暵。从日，
堇聲。《易》曰“燥萬物者莫暵
于《離》”。（７上：２上）

無（１０：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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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１４頁上。



續表

異文 許慎《説文解字》 虞翻《周易注》 備　　注

２８ 寷、豐、豐
寷：大屋也。从宀，豐聲。《易》
曰“寷其屋”。（７下：２下）

“豐”大，“蔀”小也。三至上，體
《大壯》，屋象，故“豐其屋”。（７：
４８６）

２９ 、兩、兩
：再也。从冂，闕。《易》曰
“參天地”，凡之屬皆从。
（７下：７）

倚，立。參，三也。謂分天象爲三
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故“倚
數”也。（１０：６８８）

３０ 、艮、艮

艮：很也。从匕目。匕目猶目
相匕，不相下也。《易》曰“其
限”，匕目爲，目爲眞也。
（８上：６上）

限，腰帶處也。《坎》爲腰，五來之
三，故“艮其限”。（６：４６２）

３１ 斐、蔚、蔚
斐：分 别 文 也。从 文，非 聲。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斐
也”。（９上：４上）

蔚，蔇也。《兑》小，故其“文蔚”
也。（６：４４３）

３２ 驙、班、班
驙：駗驙也。从馬，亶聲。《易》
曰“乘馬驙如”。（１０上：２下）

屯邅，盤桓，謂初也。《震》爲馬作
足，二乘初，故“乘馬”。班，躓也。
馬不進，故“班如”矣。（２：１００）

３３ 黷、？、瀆
黷：握 持 垢 也。从 黑，賣 聲。
《易》曰“再三黷”。（１０上：１０
上）

無（２：１０６）

３４
壹、？、
絪緼

：壹也。从凶，从壺。不得
泄，凶也。《易》曰“天地壹”。
（１０下：３上）

無（９：６５２）
《周易集解》明嘉靖朱
睦本傳文作絪緼，雅
雨堂本作壹。①

３５ 、？、允
：進也。从，从屮，允聲。
《易》曰“升大吉”。（１０下：３
下）

無（６：４１７）

３６
虙羲、庖
犧、包犧

：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二
目爲，三目爲，益大也。一
曰迫也。讀若 《易》虙羲氏。
（１０下：４上）

虞翻作庖犧。（９：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４）

３７ 忼、？、亢
忼：慨 也。从 心，亢 聲。一 曰
《易》“忼龍有悔”。（１０下：５下）

無（１：３３）

３８ 涕、血、血 ：泣下也。从心，連聲。《易》
曰“泣涕如”。（１０下：９上）

謂三變時，《離》爲目，《坎》爲血，
《震》爲出，血流出目，故“泣血漣
如”。（２：１０４）

７６從《周易》異文與卦變、納甲説論虞氏《易》之易學史定位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聚樂堂本，卷十六，第１頁上。雅雨堂本，卷十六，第１頁上。



續表

異文 許慎《説文解字》 虞翻《周易注》 備　　注

３９ 巟、荒、荒
巟：水廣也。从川，亡聲。《易》
曰“包巟用馮河”。（１１下：１
下）

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
河。遐，遠。遺，亡也。失位，變
得正，體《坎》。《坎》爲大川，爲
河，《震》爲足，故“用馮河”。①

《周易集解》雅雨堂本
作巟。②（３：１６８）

４０ 抍、拯、拯

抍：上舉也。从手，升聲。《易》
曰：“抍馬壯，吉”。（１２上：６下）

：軺車後登也。从車，丞聲。
讀若《易》“抍馬”之抍。（１４
上：７上）

坎爲“馬”，初失正，動，體《大壯》
得位，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
（７：５０８）

４１ 需、繻、繻

４２ 、袽、袽


：絜緼也。一曰敝絮。从糸，
奴聲。《易》曰 “需有衣”。
（１３上：４下）

《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
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
“繻有衣袽”。（７：５３１）

４３ 輿、車、輿

４４ 脱、説、説


４５
輹、輻／腹、
輻／輹



輹：車 軸 縛 也。从 車，复 聲。
《易》曰“輿脱輹”。（１４上：７
上）

《逸》《坤》爲 車，爲 輻，至 三 成
《乾》，《坤》象不見，故“車説輻”。
（２：１５１）
《萃》《坤》爲車，爲輹。《坤》消
《乾》成，故“車説腹”。腹，或作輹
也。（４：２７８）

８６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　第二十二輯

①

②

李鼎祚：《周易集解》聚樂堂本，卷四，第５上。

李鼎祚：《周易集解》雅雨堂本，卷四，頁４上。


